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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資格不符，不得參加甄試）。

六、法院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 1份（無免附）。

七、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1份（無免附）。

八、具原住民身分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 1份。

肆、甄試科目、日期及地點：

一、甄試科目：

(一)體能測驗：以下其中 1項不及格者不得參加口試。

1.兩手手指健全，能伸曲握放自如。

2.兩手手臂健全，能伸曲自如，伸臂繞環正常。

3.兩腿健全，立正姿勢膝蓋能靠攏併齊，蹲下起立正常。

4.兩腳腳趾健全，腳掌正常，原地起跳自如。

5.立定跳遠：男性達 190公分，女性達 160公分。

6.伏地挺身 1分鐘內 15次。

(二)口試：就應考人法律常識、法院組織之瞭解程度、公務倫理之掌握

及個人特質等項綜合評分，口試成績未達 70分者，不予錄取。

伍、甄試日期、地點：110年 8月 12日（星期四）。

(註：如報名人數過多，時間將酌做調整，屆時請上網查閱甄試相關訊息。)

時間 考科 地點

09：00-09：20 報到 本院 4樓大禮堂前

09：30-10：30 體能測驗 本院

10：30-結 束 口試 本院 4樓會議室

備註：經審查符合資格者，將公告於司法院徵人啟事及本院網站，請自行上

網查詢，不另通知；應考人務請持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雙證件於 9 時

20分前至甄試地點（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190號）報到，以供查驗。

陸、錄取名額：視成績擇優錄取若干名，列入候用名冊，自榜示錄取之日起於本

院有進用需求時通知報到，惟下次同類型甄試放榜之日前未獲僱用者，即喪

失錄取資格。甄試結果公告於司法院及本院網站，請自行上網查閱，未獲錄

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柒、報酬待遇：參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附表

「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支給。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甄試儲備之約僱人員，其僱用契約期滿即予解僱，惟約僱期限長短，

視職務出缺狀況而定。

二、錄取人員進用後先予試用 1 個月，試用期間如經服務單位主管簽擬認

為不適任者，不予僱用。

三、約僱人員於代理原因消失、期限屆滿或考試錄取人員分發時，依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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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應即解除代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

或救助，另有違反契約情形者，隨時解除僱用。

四、應試人員經素行調查發現有不良紀錄者，不予錄取；所填載之報名表資

料，如有不實而情節重大者，得不予錄取，錄取後發現者，得隨時解僱。


